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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政办〔2018〕33 号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华龙区2018年重点民生实事考核办法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濮东产业

集聚区管委会，东北庄杂技文化管理中心，特色商业区发展服务

中心：

《华龙区 2018 年重点民生实事考核办法》已经区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8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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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区 2018 年重点民生实事考核办法

为全面完成华龙区 2018 年省区市重点民生实事各项目标任

务，使人民群众享受更多改革发展成果，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考核对象。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

濮东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东北庄杂技文化园区管理中心、特色商

业区发展服务中心，区直各责任单位。

第二条 考核组织。由区政府办公室负责统筹，区发展改革

委、区委区政府督查局、区统计局具体组织，对各乡（镇、办）、

濮东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东北庄杂技文化园区管理中心、特色商

业区发展服务中心和区直各责任单位民生实事的组织实施、资金

管理、实施效果等情况进行考核。

第三条 考核指标。

（一）区直各责任单位考核指标。按照《2018 年华龙区民生

实事工作方案》，将省、市、区重点民生实事的各项指标任务落实

到有关区直责任单位，具体考核指标附后。

（二）各乡（镇、办）考核指标。由区直各主办单位结合实

际，将民生实事指标任务分解到各乡（镇、办）、濮东产业集聚区

管委会、东北庄杂技文化园区管理中心、特色商业区发展服务中

心，具体考核指标附后。

第四条 考核方式。

（一）督导督查。区委区政府督查局对民生实事按照台帐规

定的时间节点进行督查，同时纳入区政府年中、年末联合督查内

容，确保各项民生实事按时序进度如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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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度通报。区直各主办单位按照责任分工，加强对重

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的日常监测与调度管理，每月形成月度报告

（包括全区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较好和较差的单位名单），于下月

5 日前报区委区政府督查局、区发展改革委。区委区政府督查局、

区发展改革委建立月通报制度，每月定期汇总进展情况。

（三）年底自查。区直各主办单位负责制定牵头区定民生实

事的考核验收标准（市定民生实事依据濮阳市标准），对指标完成

情况进行自查，形成自查报告；并对各乡（镇、办）、濮东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东北庄杂技文化园区管理中心、特色商业区发展服

务中心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初核，排序结果报区统计局。

（四）核查认定。一是进行初步认定。区统计局、区发展改

革委制定《华龙区 2018 年重点民生实事核查认定实施办法》，对

各乡（镇、办）、濮东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东北庄杂技文化园区管

理中心、特色商业区发展服务中心和区直各主办单位民生实事指

标任务的自查情况进行初步认定。二是进行社会评议。由区政府

办通过华龙区政务网对重点民生实事完成情况进行群众评议。三

是实施综合评定。根据区统计局初步认定和社会评议结果，由区

政府办公室负责统筹，区委区政府督查局、区发展改革委、区统

计局对各乡（镇、办）、濮东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东北庄杂技文化

园区管理中心、特色商业区发展服务中心和区直各主办单位民生

实事指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评定，形成我区民生实事的考核

结果。

第五条 考核结果与运用。

（一）根据考核结果，对得分排名靠前的乡（镇、办）、濮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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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东北庄杂技文化园区管理中心、特色商业区

发展服务中心和区直责任单位以及在推进民生实事中作出突出贡

献的个人在全区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给予通报表扬。对未完成重

点民生实事指标任务的乡（镇、办）、濮东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东

北庄杂技文化园区管理中心、特色商业区发展服务中心和区直责

任单位予以通报批评。

（二）将民生实事的考核结果作为乡（镇、办）、濮东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东北庄杂技文化园区管理中心、特色商业区发展服

务中心年度综合考评和区直部门年度重点工作考评的考核内容。

由区政府办公室负责统筹，将民生实事考核结果报区考评办。

第六条 凡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考核资格，并视情

节依法依规追究被考核单位的责任。

（一）在民生实事推进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二）挤占挪用民生实事项目资金的。

（三）因工作不当引发矛盾和问题，产生不良影响的。

附件：2018 年华龙区民生实事工作台账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22 日印发


